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企业，推进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经市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就促进我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从2017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2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园区建设、农产品加工企业产业升级、银行贷款贴息、品牌建设、农业招商引资等。
二、加快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寿县、凤台县、潘集区五年内应规划建成独立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其他区规划建成两平方公里以上的农产品加工园中园。农产品加工园区、园中园完成报批程序和水、电、路建设后，每年分别给予500万元、100万元资金补助，补助期2年。
三、壮大农产品加工企业。从2017年起，对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加工产值首次达到2亿元、3亿元、5亿元、10亿元的，分别一次性给予10万元、20万元、30万元、50万元的奖励。市级以上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新增固定资产（厂房、生产设备、生产附属设施等）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由受益地财政按不超过新增额的6%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从2017年起，对新引进独立选址的农产品加工项目，在项目投产运营后，由受益地财政按照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给予一定比例的一次性限额扶持，最高比例不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的6%。
五、给予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从2017年起，对市级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当年发生的一年期以内1000万元以上流动资金贷款，根据企业已支付的利息额给予贴息，标准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0%执行，每户企业当年贴息额不超过50万元。
六、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从2017年起，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市级龙头企业（包括龙头企业甲级队、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当年通过认证的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分别一次性奖励5万元、2万元和1万元；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市知名商标的，按照市政府已出台的奖励政策经原奖励渠道执行。
七、拓展农产品营销渠道。从2017年起，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参加市级以上农业部门安排的农产品交易会，并服从统一安排的，省内、省外和国际展，分别补助展位费和运输费等2000元、5000元、10000元。
八、附则。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实施。市农业产业化指导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重大问题；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各县区要参照本政策，结合实际，制定配套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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